
建購申請應備文件 

◎ 115 年度本所可申請補助案件額度為「建購類 1件」，以符合「低收

入戶」與「中低收入戶」等資格之本市具原住民身分市民申請優先

受理。 

檢附文件 說  明 

1.申請人之全戶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全戶

戶籍謄本。 

自備，如戶口有異動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

戶籍謄本且『記事』勿省略。 

2.全戶113年度各類所得歸戶清單及全戶

之全國檔歸戶財產清單各一份＋申請人

及被扶養親屬之綜合所得稅稅籍資料。 

可至國稅局臺東分局申辦，需包含全戶之

全部成員。 

3.建購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。 可至縣民服務中心或地政事務所申請。 

4.未獲政府其他住宅補助切結書。 如附件。 

5.顯示門牌及室內居住狀況之住宅照片。 自備。 

7.領款收據及申請人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

帳戶封面影本。 

自備。 

8.其他證明文件： 

(1)低收入戶證明或戶內老人中低收入戶老年生活津貼證明。 

(2)身心障礙證明。 

(3)重大傷病診斷證明。 

(4)戶內人口高中職以上在學證明。 

*申辦及洽詢：原住民行政課 089-340722 


